
涪住建发〔2021〕160号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2021年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量
专项抽查情况的通报

各建设、设计单位，审图机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全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设计源头上把控建设工程消防安全，根据《重庆市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渝建〔2017〕238号）、《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联合审查管理办法（试行）》（渝建发〔2018〕36号）等文件要求，我委于2021年6月开展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量抽查。现将本次质量抽查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邀请了市勘察设计协会专家对我区17个特殊建设工程项目进行了消防设计质量专项抽查，经专家审查，共发现违反工程强制性条文3条、一般性条文48条、安全隐患13条。

二、存在的问题

本次抽查的17个项目中，不同程度存在违反消防设计质量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一）建筑平面布局方面。部分项目存在疏散百人指标选择错误、楼梯间疏散门开启方向错误、疏散楼梯疏散门完全开启减少楼梯平台的有效宽度等问题。

（二）消防给水方面。部分项目存在消火栓系统未设排气阀、屋顶未设试验消火栓、局部区域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问题。

（三）消防电气方面。部分项目存在安全出口楼梯间未设置疏散指示标识、部分封闭区域（如楼梯间、前室）未设置单独划分探测区等问题。

（四）暖通方面。部分项目存在自然排烟有效排烟高度计算错误、部分场所未设置排烟设施、排烟总管与支管交接处未设置排烟防火阀等问题。

（五）其他方面。重庆大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部分整改回复与设计不相符、四川中泰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时间节点回复。
三、处理意见

我委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均已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建设单位在此次抽查整改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要组织设计单位、审查机构按要求限期整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原审查机构复审，确保满足相关技术标准，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对已开工建设的工程项目，要组织对工程实体进行核查整改，切实保障工程实体质量安全。要求设计单位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年7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7月13日印发
 
- 4 -

